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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撤县设区（市）和撤乡镇设街道是县乡两级行政

区划调整的典型措施，指中央或地方政府按照一定的

程序和标准将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的县、区县级政府

所辖的乡镇分别调整设立为市辖区或县级市和街道的

过程。其中，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由中央政府审批，乡级

行政区划调整由所在省级政府审批。对行政区划调整

动因的解释包括府际利益关系矛盾论、层级权力关系

调节论和城市化工具论，［1］根据不同动因可将撤县设

区划分为主动适应型和被动调整型。［2］从城镇化发展

的角度来看，撤县设区（市）或撤乡镇设街道的目的具

有两重性：（1）所辖县或乡镇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提升，

二者主管农村事务的管理体制已无法适应新的管理需

要，调整为市辖区、县级市或街道办事处可适应新的管

理需要，提升管理效率；（2）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破除城

镇化发展中的矛盾与障碍，引导城市发展。［3］在现实

中，前者更加常见，表明行政区划调整相较于城镇化发

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与市辖区相比，街道的历史延革相对较短。①街道

办事处是中国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的末梢，在城市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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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具有重要地位。［4］1954 年，《城市街道办事处组

织条例》颁布以后，全国各城市才开始建立健全街道办

事处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市

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设立若干个街道，管理机构为街道办事处，作为市

辖区、不设区的市的派出机关。按照此规定，区和街道

办事处的设立与调整也应保持适当的同步性，至少在

较大的行政单元内（如省级）和一定的时期内应如此。

本文所提出的同步性是指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应在

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保持调整方向和力度基本一致。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撤县设区（市）和撤乡镇设街道

存在不协调的现象：部分地区试图通过行政区划调整

促进城镇化发展，由县调整为市辖区，但因区内乡级行

政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差异大，一部分乡镇基层城镇化

管理需求较少，因此街道办事处的设立调整相对滞后；

①最早的市辖区设置可追溯到 1930 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市组
织法》，其中规定“市划分为区坊闾邻，除有特殊情形者外，邻以五
户，闾以五邻，坊以二十闾，区以十坊为限”。新中国成立后，彭真于
1953 年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
费问题的报告》，建议设立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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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基层城镇化管理需求多，压力大，撤乡镇设街

道较为频繁，但整体上仍保留着县的建制。

2000 年以来，撤县设区（市）的力度明显增大，乡

镇级的行政区划调整也频频发生。但迄今为止地区之

间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可互相借鉴的行政区划调

整模式。不仅如此，目前行政区划主管部门和学术界

关于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和讨论均没有涉及

二者的同步性。其原因可能是，追求这种同步性是否

有必要，以及不同步是否意味着不合理？从城市发展

的角度来看，行政区划调整理应是一项水到渠成的工

作，存在滞后说明行政区划调整的必要性不足，因此县

乡两级的调整滞后似乎都有其合理性。但从不同行政

区划的管理职能来看，县乡两级调整的不同步容易造

成管理混乱，降低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影响地方治理能

力的提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

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

圈。”在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的过程中，只有最大限度地

减少由行政区划调整不同步所带来的治理问题，才能

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带动作用，建设高质

量的现代化都市圈。2022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提升行

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确保行政区划

设置和调整同国家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

需要相适应。”可见，研究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只有从多维视角入手分析上述问题，才

能得出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结论。具体来说，需要结合

城镇化发展水平，考察在一定的时段内哪些地区是适

宜同步但同步性不强，进而为确定中国城市行政区调

整的方向与重点提供决策依据。本文将结合地区发展

实际，分析中国各地区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

性，探讨中国城市型政区调整的重点与方向，为使行政

区划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更好地

发挥其功能作用提供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结论与建议。

二、撤县设区（市）与撤乡镇设街道的联系

撤县设区（市）是顺应城镇化水平提高以及完善行

政管理的要求所做出的一种调整，［5］撤乡镇设街道也

是如此，二者均是为了适应城镇化并推动地区发展所

进行的行政区划变更，但调整结果有明显区别。

县作为一级行政建制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产生，［6］

相较于乡镇一级的调整，撤县设区（市）所涉及的空间

范围更大，覆盖的人口、产业更多。目前，围绕撤县设

区（市）的经济效应研究较多，普遍发现撤县设区（市）

对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具有推动作用。［7］［8］撤

县设市会增加城市的数量，撤县设区会扩大城市的规

模。［9］除在规模与空间范围方面的影响不同之外，县

与市辖区或县级市、乡镇与街道在发展功能和与上级

政府关系方面的差异也使得撤县设区（市）和撤乡镇设

街道的影响性质有所不同。县的财权、事权相对独立，

地级市政府对其直接干预力度相对较小。当县改区后，

地级市政府在财政统筹和机构人员调整方面的干预能

力会有所增强，整个地级市的一体化程度会得到提高，

但县的自主空间将受到压缩。因此，撤县设区也被视

为地方政府的集权改革，而这种较为基层的集权改革

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整个城市地区的资源错配程度，

提高经济发展效率。［10］

撤乡镇设街道的影响集中于管理事务的变更。乡

镇与街道办事处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管理农村事务和

是否具有发展经济的职能。一般而言，乡或镇主要管

理农村事务且具备发展经济的职能，而街道办事处作

为上级政府的派出机关主要负责管理城市化地区的社

会事务，且不具备发展经济的职能，［11］因此有“街不管

农”一说。由于并不一定所有乡镇都是在完成村改居

后才撤乡镇设街道，街道兼顾农村事务的现象也不少

见。一些行政区划调整相对超前且城镇化基础相对薄

弱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介乎于乡镇与街道办事处之间的

“地区办事处”这一过渡时期的地方机构设置，以在推

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兼顾仍广泛存在的农村。但由于农

村事务的管理并不在街道办事处的行政职能之内，兼

顾的管理容易滋生权责不清、管理效率低、公共服务质

量差等一系列问题。

乡镇级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类管理问

题引发了对中国行政区划调整应遵循的基本逻辑的讨

论。从行政职能来看，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相匹

配，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相匹配，“街下无村，镇下无

居”是理想情况下最有效率的结构，超前或滞后的调整

都会偏离该结构。这一逻辑在稍高一级的行政区划设

置中同样适用，即市辖区应与街道办事处相匹配，县应

与乡镇相匹配。但县与市辖区行政范围更大，追求完

全“县下无街，区下无镇”是不现实也是不科学的，因

为这意味着当县调整为市辖区后，其下属全部乡镇应

同时调整为街，对于县区所覆盖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

量而言，这种转变太过激进，也不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

推进。本文所指的同步性不是指县乡两级行政区划实

现百分百的匹配，而强调县乡两级行政区划在调整中

的方向与力度一致。

三、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

（一）概念界定及研究意义

如前所述，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是指，特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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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本文指省级）内县乡两级行政区划的优化调

整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调整速度和调整方向基本一致。

调整速度一致是指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调整频次或相

对数量应保持合理的比例，调整方向一致是指县级的撤

县设区（市）和乡级的撤乡镇设街道应保持同一趋势，①

二者均是为了适应城镇化发展所进行的调整，故在调

整方向上应该具有同步性。

同步性是加强行政区划调整系统性的内在要求。

长期以来，行政区划调整特别是基层行政区划的调整

主要为“自下而上”型，即地方政府根据现行行政区划

设置存在的问题或地方战略目标制定并论证行政区划

调整方案，上级政府予以核准施行。但在府际利益的

驱动下，行政区划调整的工具属性越来越明显，如为做

大中心城区规模将县改为市辖区、合并行政区等。因

此，县级行政区划的调整容易超前，而乡级行政区划调

整容易被忽视，导致行政区划调整缺乏系统性，不能完

全适应城镇化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强调同步性

是加强行政区划调整系统性的内在要求。

同步性是推进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保障。

作为行政管理的基础，行政区划确定了地方行政管理

的空间范围和行政资源。现行行政区划可分为地域型

政区和城市型政区两种，其中地域型政区管辖范围主

要是农村地区，包括县、乡等；城市型政区管辖范围主

要是城市化地区，包括市辖区、街道等。［12］与县相比，

市辖区或县级市的职能重点在城市化地区；街道本身

的设立就立足于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规

定也说明了街道与市辖区之间的内在联系。合理有序

推进撤县设区（市）和撤乡镇设街道，可以确保县乡两

级的职责重点保持一致，这是推进城市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必要保障。

（二）研究视角与分析方法

在进行同步性分析时，研究视角的选择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研究的科学性，考察不同层级行政区划调整

的同步性必须将研究视角置于行政区划调整所在层级

的更高一级区域。例如，当考察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

整的同步性时，研究视角放在区县一级将无法得出有

意义的结论，因为这一视角下的县级的调整只涉及研

究对象本身，而乡级的调整则可能涉及多个乡镇或街

道，故不具备调整频次上的可比性。若从地级市或省

份的视角去研究，则县乡两级的行政区划调整就具备

了调整频次的比较基础。由于具体的行政区划调整方

案带有地方政府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诉求，［13］且撤县

设区的城市化路径可能主要由上一级政府推动，［14］［15］

从相对高层次的视角进行研究也可准确把握地区行政

区划调整的战略意图。因此，本文以省份为基本研究

单元分析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

确定工具与方法是开展同步性研究的另一个关键

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利用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

的次数或个数来分析同步性。但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的

缺陷：一是不同地区所管辖的下级行政区域数量相差

甚远，而行政区域数量与调整次数自然存在相关关系，

这使得利用调整的绝对量来分析同步性缺乏科学性；

二是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城镇化的进程具有密不可分的

关系，脱离地区城镇化水平而刻意追求同步性没有意

义。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采用张可云［16］提出的城市化

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作为度量地区行政区划调整

速度的代理变量来进行同步性分析并对比不同地区的

同步性。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可表述为：

RUMi=
NJDi

NXJi
	 	 （1）

IUMi=
RUMi

RUi
=

NJDi

NXJi

NCi

NPi

	 （2）

式（1）和（2）中，RUMi 和 IUMi 分别代表区域 i的
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NJDi 代表区域 i的
城市型政区数量，县级为市辖区和县级市数量，乡级为

街道数量，NXJi 代表县级或乡级行政区划总数，NCi 和

NPi 分别代表区域 i 城镇常住人口和总人口数量。

使用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考察区域城市化管

理水平，可避免单个指标的片面性，［17］也可以消除由

于地区行政区划基数不同所造成的不可比性。此外，

由于城市化管理指数是基于行政区划设置和城镇化水

平测算的，更能反映行政区划调整的质量，使得同步性

的分析更具现实意义。

（三）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量化分析结果

本节用各省份的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率对比分析

其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研究区间为 2001

年至 2020 年，所使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在研究区间内，若地区城市化管理率上升，则视为正向

调整，反之则视为逆向调整。

表 1 列出了各地区县级和乡级城市化管理率的分

时段变动情况，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十五”期间，县级

和乡级行政区划调整方向一致的地区有 2 个，分别为

黑龙江和云南，其中黑龙江为逆向一致，云南为正向一

致；“十一五”期间，县级和乡级行政区划调整方向一致

①县乡两级的行政区划调整还涉及撤区设县，如 1987 年石嘴山
市郊区撤销并恢复为惠农县，1987 年濮阳市郊区撤销设立濮阳县，
1988 年景德镇市鹅湖区、蛟潭区合并设立浮梁县，1988 年荆门市沙
洋区撤销设立沙洋县等，但这属于行政区划调整中的逆向调整，故发
生次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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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有 3 个，分别为上海、江苏和云南，其中江苏和

云南为正向一致；“十二五”期间，县级和乡级行政区划

调整方向一致的地区有 21 个，除山西、内蒙古、辽宁、

黑龙江、上海、安徽、湖南、西藏、甘肃和宁夏以外，其

余地区县级和乡级行政区划调整方向均为正向一致；

“十三五”期间，县级和乡级行政区划调整方向一致的

地区有 20 个且均为正向一致，北京、天津、内蒙古、辽

宁、吉林、黑龙江、上海、福建、海南、重庆、和宁夏的县

级和乡级行政区划调整方向不一致。在四个阶段中均

保持一致的仅有云南。

“十五”期间各省份行政区划调整方向不一致

的主要原因为县级行政区划逆向调整比重大。在全

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港澳台）中，仅云南的县

级行政区划呈现正向调整，其余地区的县级城市化

管理率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县级行政区划总数

的增加是造成县级城市化管理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地区行政区划调

整方向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停滞而

乡级行政区划调整持续推进，三阶段因该原因而造成

县乡两级调整方向不一致的比例分别为 81.48%、50%

和 90.91%。

为了分析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速度的同步性，

将各地区县级与乡级城市化管理率调整速度进行对

比。表 2 列出了各省份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率调整

速度的对比结果。“十五”期间，黑龙江的县乡两级城

市化管理率的调整速度基本一致；“十一五”期间，大

部分省份的县级城市化管理率无变动，乡级城市化管

理率调整速度接近 0 的地区有北京、山西、辽宁和湖

北。“十二五”期间，河北、吉林、福建、湖北、广西、海南

和四川的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率调整速度基本一致，

北京、天津、广东、青海的县乡两级调整速度相差较大。

“十三五”期间，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云南、山

西和新疆的县乡两级调整速度基本一致，河北、山西和

青海的县乡两级调整速度相差较大。

总体来看，2001-2020 年，绝大部分省份在调整方

向、调整速度两方面很难做到县级与乡级的同步，这是

由地区发展阶段和条件以及战略规划所决定的，如北

京、天津和上海等直辖市已经完成了撤县设区（市），所

表 1 各省份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率动态调整方向对比

层级 县级 乡级
阶段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北京 0 -1.39	 12.50	 0	 -1.42	 1.76	 1.84	 2.79	
天津 0	 -2.08	 12.50	 0	 0.49	 1.47	 2.87	 0.64	
河北 -8.31	 0	 2.75	 2.63	 0.58	 -0.15	 0.79	 0.36	
山西 -6.48	 0	 0		 3.05	 5.42	 0.49	 0.06	 0.38	

内蒙古 -7.34	 0	 0.67	 0	 4.87	 0.06	 -2.74	 0.45	
辽宁 -92.91	 0	 0		 0	 5.73	 3.48	 3.28	 -6.29	
吉林 -30.12	 0	 1.67	 0	 5.98	 1.12	 1.01	 3.21	

黑龙江 -61.14	 0	 0.78	 -3.64	 -23.82	 1.31	 -1.77	 4.20	
上海 0		 -0.29	 -0.37	 0 7.89	 -1.68	 1.46	 0.70	
江苏 -58.07	 0.73	 1.43	 0.83	 4.28	 4.87	 8.04	 5.58	
浙江 -26.44	 0	 2.22	 1.54	 6.44	 2.54	 3.02	 3.17	
安徽 -33.66	 0	 0.95	 4.30	 3.55	 2.31	 -1.01	 0.92	
福建 -17.94	 0	 1.18	 0 4.09	 0.03	 0.41	 0.51	
江西 -6.96	 0.71	 2.00	 4.00	 1.16	 0.58	 0.37	 0.95	
山东 -29.67	 0	 0.52	 2.64	 5.26	 7.90	 1.93	 2.60	
河南 -18.07	 0	 0.92	 1.27	 4.91	 1.26	 3.93	 0.99	
湖北 -36.09	 -0.59	 0.97	 1.94	 0.74	 0.85	 0.57	 1.42	
湖南 -15.83	 0	 0.00	 2.46	 1.44	 1.07	 8.62	 1.02	
广东 -40.31	 0	 5.27	 0.25	 8.53	 0.28	 0.21	 1.23	
广西 -9.30	 0	 3.29	 2.70	 4.14	 0.30	 1.41	 0.36	
海南 -8.82	 0	 6.52	 3.48	 2.54	 -0.07	 1.98	 0.00	
重庆 -28.50	 0	 10.53	 0 3.58	 5.42	 2.10	 2.17	
四川 -8.08	 0	 4.02	 2.73	 1.22	 0.27	 1.23	 6.74	
贵州 -1.49	 0.00	 1.14	 3.41	 0.95	 1.22	 5.37	 7.90	
云南 0.31	 1.55	 3.10	 2.33	 1.39	 1.76	 3.07	 1.88	
西藏 -0.04	 0.00	 4.02	 2.70	 0.15	 0.14	 0.00	 1.29	
陕西 -2.67	 0.00	 2.80	 3.74	 1.29	 0.92	 7.58	 2.67	
甘肃 -0.91	 0.00	 0.00	 1.16	 2.47	 0.09	 -0.21	 0.19	
青海 -1.43	 0.00	 6.98	 6.34	 0.99	 0.00	 0.95	 0.66	
宁夏 -14.88	 2.38	 0.00	 0.00	 9.33	 -0.04	 0.08	 0.93	
新疆 -1.63	 -0.70	 3.30	 1.55	 1.78	 1.30	 1.12	 0.77

备注：①阶段一、二、三、四分别代表“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时期，即分别为 2001-2005 年、2006-2010 年、
2011-2015 年和 2016-2020 年，后表同。每阶段的变动值由末年值和初年值的差乘以 100 而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②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行政区划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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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之后这些地区县级层面的行政区划基本没有调整，

也就无法与乡级的调整保持同步。因此，仅依靠区域内

部的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难以保证指导中国行政区划

调整的科学性。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为各地区寻找一

个标准化的参考系，并将各地区的行政区划现状纳入

分析范围之内。遵循该思路，下面以 2001-2020 年中国

整体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为基准，利用县乡两级

行政区划变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识别各省份的县

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若地区县级和乡级城

市化管理率或管理指数的变动情况与全国水平的变动

相对一致，则可认为该地区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具

有同步性，否则不具有同步性。

图 1 和图 2 分别展示了以全国为基准的各地区县

乡两级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增长速度对比，增长

速度的计算公式为：2020 年城市化管理率（管理指数）

/2001 年城市化管理率（管理指数）-1。图中原点的横

纵坐标分别为 2001-2020 年中国全国层面县级和乡级

城市化管理率（管理指数）增长速度。因此，处于第一、

三象限分别表示县级和乡级城市化管理率（管理指数）

增长速度都高于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第二象限

表示县级城市化管理率（管理指数）增长速度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而乡级城市化管理率（管理指数）增长速度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第四象限则表示相反情况。当

地区位于一、三象限时，县乡两级的行政区划调整具有

同步性。

如图 1 所示，2001-2020 年，云南、贵州、陕西、西

藏、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安徽、

福建、江西、湖北、广东、海南、甘肃和新疆的县乡两级

行政区划调整具有同步性，但除云南、贵州、陕西和西

藏以外其余地区县乡两级的调整速度较慢，低于全国

水平。内蒙古、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湖南、广西、重

庆、四川和宁夏的县级城市化管理率调整幅度低于全

表 2 各省份县级与乡级城市化管理率变动速度比值

阶段 一 二 三 四
北京 0.00	 -0.37	 3.38	 0.00	
天津 0.00	 -0.73	 2.42	 0.00	
河北 -3.54	 0.00	 1.26	 2.48	
山西 -0.29	 0.00	 0.00	 4.07	

内蒙古 -0.49	 0.00	 -0.20	 0.00	
辽宁 -2.96	 0.00	 0.00	 0.00	
吉林 -1.21	 0.00	 0.77	 0.00	

黑龙江 1.07	 0.00	 -0.21	 -0.34	
上海 0.00	 0.09	 -0.13	 0.00	
江苏 -1.58	 0.04	 0.06	 0.07	
浙江 -0.62	 0.00	 0.37	 0.26	
安徽 -1.26	 0.00	 -0.35	 1.62	
福建 -0.75	 0.00	 0.96	 0.00	
江西 -1.12	 0.36	 1.66	 1.17	
山东 -1.21	 0.00	 0.16	 0.61	
河南 -0.71	 0.00	 0.11	 0.72	
湖北 -11.00	 -0.26	 0.68	 0.56	
湖南 -1.60	 0.00	 0.00	 1.18	
广东 -0.84	 0.00	 11.16	 0.08	
广西 -0.21	 0.00	 0.55	 1.83	
海南 -0.34	 0.00	 0.53	 -	
重庆 -0.71	 0.00	 1.87	 0.00	
四川 -0.63	 0.00	 0.60	 0.08	
贵州 -0.34	 0.00	 0.07	 0.28	
云南 0.03	 0.22	 0.47	 0.60	
西藏 -0.11	 0.00	 -508.78	 0.44	
陕西 -0.53	 0.00	 0.21	 1.03	
甘肃 -0.10	 0.00	 0.00	 2.25	
青海 -0.57	 - 4.01	 3.91	
宁夏 -0.23	 -21.46	 0.00	 0.00	
新疆 -0.35	 -0.25	 1.50	 1.00	

备注：①表中数值为各阶段县级城市化管理率调整速度除以乡级城
市化管理率调整速度，结果保留两位小数，数值越大说明县级调整速
度越高于乡级，反之则为县级调整速度低于乡级，数值接近 1 则说明
县级与乡级调整速度基本一致；调整速度 = 阶段末年数值 / 阶段初
年数值 -1；②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行政区划数据
计算；③海南和青海分别在“十三五”和“十一五”期间乡级城市化
管理率未发生变动，故缺失相应值。

图 1 2001-2020年各省份的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率增长速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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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均水平但乡级城市化管理率调整幅度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天津和青海的县级城市化管理率调整速度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乡级城市化管理率调整速度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分区域来看，东北地区内部各地区的情况较为一

致，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速度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整体上也呈现出县乡

两级调整速度一致落后的现象，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内部差异相对较大，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同步性规律。

图 2 展示了各地区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指数增长

速度的对比情况。相较于管理率，管理指数的增长能

反映出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城镇化率的匹配程度，

因此图 2 不仅可以表明各地区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

的同步性，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哪一级的行政

区划调整滞后是导致同步性欠缺的主要原因。2001-

2020 年，广西、云南、西藏、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安

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海南、甘肃和新

疆的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具有同步性，其中广西、云

南和西藏为正向同步。内蒙古、吉林、江苏、浙江、湖南、

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和宁夏的县级城市化管理指数

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水平而乡级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北京、天津、上海和青海的县级城市化管理指数

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乡级增长速度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分区域看，仅中部地区内部表现出一致性，中部六

省中除湖南以外，其余省份都表现出逆向同步。其他

地区整体上未呈现出明显的趋势，原因在于当把城镇

化水平纳入分析后，各地区的发展差距在一定程度上

被抵消了，不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表 3 行政区划调整同步性归类

城市化管理率
正向同步 逆向同步 不同步

城市化
管理指

数

正向同步 云南、西藏 无 广西

逆向同步 无

河北、山西、辽
宁、黑龙江、安
徽、福建、江西、
湖北、广东、海
南、甘肃、新疆

山东、河南

不同步 贵州、陕西 北京、吉林、上海

天津、内蒙古、
江苏、浙江、湖
南、重庆、四川、

青海、宁夏

注：此表根据图 1 和图 2 结果整理而成；表中“正向同步”和“逆向同
步”分别代表省份县级和乡级城市化管理率或管理指数增长速度同
时高于或低于全国水平。

结合图 1 和图 2，可以总结出各地区县乡两级行政

区划调整的综合同步性。如表 3 所示，31 个省级行政

区中，有 14 个省份的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表现出综

合同步性，其中云南和西藏为正向同步，既说明其本身

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调整十分一致，也说明相对于城

镇化发展，两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未表现出综合同步性的 17 个省级

行政区。其中北京、吉林、上海、山东、河南、贵州、广西

和陕西仅在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增速的一个方面

表现出了县乡两级的同步性，而天津、内蒙古等 9 个省

级行政区属于完全不同步地区。

（四）行政区划调整不同步的原因探析

一般而言，城市化管理水平容易呈现出区域差异，

与经济发展水平也密切相关。然而，就完全不同步的 9

个省级行政区而言，其空间分布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

既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天津、江苏、浙江等省份，也

有欠发达的青海、宁夏等省份。缺乏区域特征和经济

发展特征意味着寻找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不同步的原

因需要在对每个地区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规律。

图 2 2001-2020年各省份的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指数增长速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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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滞后是造成上述地区县乡两

级行政区划调整不同步的主要原因。在天津等 9 个省

份中，仅天津、青海的县级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

指数增长速度高于全国水平。这说明：从自身行政区

划设置上，其余 7 省份的城市型政区设立比率较低；与

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比较，其余 7 省份的城市型政区调

整滞后，即行政区划设置跟不上城镇化的发展。在这

种情况下，县乡两级行政区划或者说城市型政区调整

的不同步容易滋生城市管理中的权责不清、管理缺位

和多重管理等问题。

四、行政区划调整同步性区域差异的政策含义

（一）明确城市型政区调整的重点

相较于省级和地市级，县乡两级行政区划的调整

相对简单一些，但易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况：一是行政区

划调整一哄而上脱离实际发展需要；二是行政区划调

整过于滞后限制地区发展。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

如果不明确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则很容易出现无效调

整、过度调整或滞后调整等问题。本文所得结论即为

中国行政区划特别是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的调整指明

了方向。

动态来看，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调整最迫切的地

区包括天津、内蒙古、江苏、浙江、湖南、重庆、四川、青

海、宁夏。这些省份县乡两级的城市型政区调整欠缺

同步性，而且由各地区 2020 年城市化管理指数可以发

现，上述省份的县级或乡级调整进程也落后于城镇化

水平。因此，上述省份应重点推进县乡两级城市型政

区的同步调整，其中内蒙古、江苏、浙江、湖南、重庆、四

川、宁夏应重点推进县级城市型政区的调整，天津、青

海应重点推进乡级城市型政区的调整。此外，针对北

京、吉林和上海等未表现出综合同步性的 8 个地区，北

京和上海应加快乡级城市型政区调整速度，吉林、山

东、河南应同时加快县乡两级的城市型政区调整速度，

广西、贵州、陕西应加强县级城市型政区调整力度。

静态来看，各省份城市型政区调整的优先级不同。

根据未表现出综合同步性的 17 个省份 2020 年的城市

化管理水平，可确定其县级或乡级城市型政区调整幅

度的优先级。对于需要加快县级或乡级城市型政区调

整速度的各省份，城市化管理水平越落后于全国水平，

城市型政区调整力度的优先级越高。

表 4 城市型政区调整优先级排序

县级优先级排序 乡级优先级排序

省份
内蒙古、贵州、陕西、四川、湖
南、宁夏、广西、河南、浙江、山
东、重庆、吉林、江苏

青海、河南、北京、上海、
吉林、天津、山东

注：根据表 3 和 2020 年各省份的县级和乡级城市化管理指数整理。

表 4 列出了相同调整方向下各地区的县级或乡级

城市型政区调整的优先级排序。在需要重点推进县级

城市型政区调整的 13 个省份中，内蒙古、贵州等西部省

份的优先级较高，湖南、河南等中部地区次之。在需要

重点推进乡级城市型政区调整的 7 个省份中，优先级最

高的青海属西部地区，次之为中部地区的河南，但中西

部地区需要加快乡级城市型政区调整的省份较少，而

东部地区需要加快乡级城市型政区调整的省份较多。

（二）完善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则

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空间单元，行政区划的

调整遵循着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原则。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经历了探索、加速、调整和优

化四个阶段，［18］每个阶段都有着鲜明的目标导向。但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区县乡两级行政区划的调整并

没有考虑到同步性。诚然，这与各地区的发展差异有

一定关系，但也折射出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缺乏完善的

调整原则。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仅依靠行政力量推动行政区

划调整不足以跟上快速的社会发展，也使行政区划调

整缺乏科学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推动形成行政区

划调整的原则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根据本文的分析框

架，可识别出一定时期内什么地方、什么层级和应该进

行什么样的调整，使得行政区划的调整有了客观的参

考依据。在此基础上，可结合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形

成一套完善的行政区划调整原则，使行政区划调整变

成一项有法律依据、有原则参考、有主体推动的科学事

业，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五、结论与讨论

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调整应遵循内洽的基本逻

辑，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遵循这一逻辑调

整。本文首次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同步性的概念，并

根据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定量分析了中国

各地区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研究发现，

在 2001-2020 年，中国有 14 个省级行政区县乡两级的

行政区划调整具有综合同步性，其余地区仅在城市型

政区调整、城市型政区调整与城镇化的匹配度的一方

面具有同步性或者均不具有同步性。针对不具有同步

性的地区，本文结合城市化管理指数分析了原因，并在

此基础上，对中国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调整的重点进

行了分析，总结了各省份城市型政区调整的优先级。

作为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决策，行政区

划的调整一直在稳步地推进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各地区依照自身的战略意图进行行政区划调整，

使得行政区划特别是县乡两级的行政区划调整成为了

一种常态并引发多方关注。中国即将由城镇化快速发

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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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地进行行政区划的优化调整，需要在现行行政区

划调整模式的基础上，辅以一套标准化的行政区划调

整原则，以提升行政区划调整质量和更好地发挥城市

群和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进一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文没有就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则进行深入和细致

的分析，仅提出了调整原则的初步构想。结合同步性

的分析，运用更加科学的分析方法，进一步丰富定量分

析的指标，以完善行政区划调整原则的细节，将是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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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District-county Merger” and “Sub district-town Merger” and the Focal point and 
Orientation of the Adjustment of Urba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Zhang	Keyun	 Wang	Yangzhi

［Abstract］	The	New	Era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quality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Starting	with	the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the	District-county	Merger	and	the	Sub	district-town	Merger，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synchron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nd	investigates	the	
synchron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t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in	combination	with	urbanization	management	rate	and	urbanization	management	index.	The	study	found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did	not	have	the	synchronization	of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t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	from	2001	to	2020.	The	synchronization	of	various	
regions	does	not	show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lag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t	county-
level	 is	 the	main	cause	of	non-	synchroniz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adjustment	of	China's	
urban	administrative	regions	should	focus	on	areas	that	do	not	show	synchronization.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ity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standardized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should	be	form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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